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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有關大陸帶薪年休假 (以下簡稱年休假 )，
因其程序與內容有異於台灣勞動法律規定，致

使台商及負責人力資源管理作業的台籍幹部感

到迷惑，一些台商往往以台灣的經驗與思維來

操作大陸的年休假管理作業，而發生勞動爭議

之情形，這是法律上的跨文化差異，需要學習

與認識，方利於執行日常管理作業。

大陸的年休假，台灣稱為「特別休假」，

法源來自 1995年 1月 1日實施的《勞動法》
第 45條、國務院於 2008年 1月 1日公布施行
的《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人力資源和社會

保障部於 2008年 9月 18日公布並施行的《企
業職工帶薪年休假實施辦法》等法源。茲以問

答方式，提出見解與建議。

Q1：大陸的勞動法律規定，是以「累計
工作時間」和「連續工作滿12個月」
為享受年休假的條件，這兩個法律

名詞的定義及差異為何 ?

有關「累計工作時間」和「連續工作滿 12
個月」的定義，如下說明：

(一 )「累計工作時間」，是指職工在同一或者
不同用人單位工作期間，以及依照法律、

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規定視同工作期間，

應當計為「累計工作時間」。職工的年

休假天數係根據職工累計工作時間確定。

這與台灣《勞動基準法》第 38條「勞工
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的規定不一樣。

如何證明職工在不同用人單位的工

作時間 ?實務操作上，一般要求新進職工
在入職時應提出離職證明，或社保機構

的繳費紀錄，或勞動合同或其他具有法律

效力的證明材料，以確認在不同單位的工

作時間。職工如果無法提出證明，就不能

累計為工作時間。

(二 )「連續工作滿 12個月以上」，是指職工在
同一用人單位或不同用人單位之間連續工

作滿 12個月以上，就享有年休假。從以上
規定可以看出連續工作滿 12個月以上，既
包括在本單位連續工作滿 12個月以上，也
包括在其他單位或不同單位之間連續工作

的情形，而且只要該職工曾經滿足過該條

件，到新的用人單位工作時，也可享受帶

薪年休假，這與台灣《勞動基準法》第 38
條「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

作滿一定期間者 (註：6個月以上 )」的規
定不一樣。

(三 )有關「累計工作時間」和「連續工作滿 12
個月」，有不同的情形，茲舉例詳細說明之：

1.尚未參加工作的應屆畢業生，假設於 2018
年 7月進入公司後，當年度不能享受年休
假，須等到次年 (2019年 )的 7月至 12
月之間方可享受應得的年休假天數。

2.已經參加過工作，在其他單位離職後到本
公司工作，就要看他在原單位和在本單位

相加的連續工作是否剛好滿 12個月以上，
例如他在原單位工作已滿 8個月，2018
年 3月 31日離開原單位後，4月 1日馬
上進入本公司工作，就被視為連續工作，

則他可在當年度 (2018年 )的 8月至 12
月之間享受應得的年休假天數。

3.假設某職工已經有 12年的工作經歷，且
有證據證明該職工曾經在其他單位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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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工作滿 12月以上的紀錄，若該職工
2019年 7月入職本公司，則他入職後就
可享受當年度 (2019年 )的 7月至 12月
之間應得的年休假天數。

所以原則上，職工只要符合「累計工

作時間」和「連續工作滿 12個月」這兩
個條件，就有資格享受年休假。

Q2：符合「累計工作時間」條件的帶薪年
休假天數是幾天 ?

大陸的帶薪年休假天數，依據《職工帶薪年

休假條例》第 3條規定，職工累計工作已滿 1年
不滿 10年的，年休假 5天；已滿 10年不滿 20
年的，年休假 10天；已滿 20年的，年休假 15天。
國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計入年休假的假期。」

又大陸的法定休假日，一共 11天，具體為：
新年休假 1天（1月 1日）；春節 3天（除夕、
正月初一、初二）；清明節 1天；勞動節 1天；
端午節 1天；中秋節 1天；國慶節 3天（10月 1
日至 3日）。休息日是指星期六及星期日。
例如小王在甲公司有 8年年資，在乙公司有

5年年資，在本公司有 3年 6個月的年資，且都
有證據證明，則小王共有 16年 6個月的「累計工

作時間」，依規定他享有 10天的年休假。這 10
天的年休假是不包括國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

Q3：新進職工在入職當年度的年休假日
數，如何計算 ?

有關新進職工在入職當年度的年休假日

數，依據《企業職工帶薪年休假實施辦法》第

5條規定：「職工新進用人單位且符合本辦法
第 3條規定的 (註：連續工作滿 12個月以上 )，
當年度年休假天數，按照在本單位剩餘日曆天

數折算確定，折算後不足 1整天的部分不享受
年休假。前款規定的折算方法為：（當年度在

本單位剩餘日曆天數÷365天）×職工本人全
年應當享受的年休假天數。」茲依第一題的例

子，就本題的規定條件，詳細說明如下：

(一 )尚未參加工作的應屆畢業生於 2018年 7
月進入公司後，他於 2019年的 7月至 12
月之間可享受應得的年休假天數，其計算

方式為 (184天÷365天 )×5天=2.520天，
按規定只算整數，所以可休 2天。

(二 )已經參加過工作的，例如在原單位工作滿
8個月，2018年 3月離開原單位後，4月
1日馬上進入本公司工作就被視為連續工

 大陸人社部明確休息日、法定節假日、年休假、探親假、婚喪假五類休假標準。
圖為雲南昆明黑龍潭公園，民眾歡度三八婦女節。

圖／東方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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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則他可在當年度 (2018年 )的 8月至
12月之間可享受應得的年休假天數，其計
算方式為 (153天÷365天 )×5天 =2.095
天，按規定算整數，所以可休 2天。

(三 )某職工已經參加過工作 12年，且有證據證
明該職工曾經在其他單位有過連續工作剛

好滿 12月的紀錄，該職工於 2019年 7月
入職本公司，則他入職後就可享受當年度

(2019年 )的 7月至 12月之間應得的年休
假天數為 10天。

Q4：離職職工當年度的年休假日數，如何
計算 ?

依據《企業職工帶薪年休假實施辦法》第

12條規定：「用人單位與職工解除或者終止勞
動合同時，當年度未安排職工休滿應休年休假

的，應當按照職工當年已工作時間折算應休未休

年休假天數並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資報酬，但折算

後不足 1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資報
酬。前款規定的折算方法為：（當年度在本單位

已過日曆天數÷365天）×職工本人全年應當
享受的年休假天數 -當年度已安排年休假天數。
用人單位當年已安排職工年休假的，多於折算應

休年休假的天數不再扣回。」

例如小林在本單位工作 5年，其他單位工
作 3年，其累計工作時間為 8年，則其年休假
為 5天，如果其在 2019年 5月底離職，按規定
其離職當年度的年休假，其計算方式為 (151天
÷365天 )×5天 =2.068天，按規定算整數，所
以可休 2天，假設小林已於 3月休了 3天，多
休的 1天，公司不能再扣回。
由於職工在當年度內離職，因此折算出來的

年休假天數，如果在離職前沒有休完，公司應以

未休年休假的工資報酬（日工資收入的 3倍，
含當日的工資，請參閱本文第七題）支付。

Q5：企業如何安排職工下個年度的年休假 ?

企業主動安排職工的年休假是用人單位的義

務，企業不能經由制度的形式，將該種義務轉嫁

給職工，即使職工不主動申請休年休假，企業也

應當主動安排，而不能視為職工放棄該項權利。

年休假在一個年度內可以集中或按比例分

段安排。企業因生產、工作特點確有必要跨年度

安排職工年休假的，可以跨一個年度安排，但

應當在規章制度裡面清楚規定。年休假為職工的

基本權利，可由職工提出申請，但最終還是要由

企業主動安排。企業應當於前年底或次年初主動

安排職工的年休假計畫，並由職工簽名表示知悉

（此為企業的如實告知義務）。

再者，有的企業在「勞動合同」中事先約定：

「甲方安排乙方休年休假，乙方不休的，視為乙

方因自身原因書面提出不休。」另外在通知職工

休年休假時，通知書上載明：「乙方逾期不休的，

視為個人原因放棄休年休假。」

根據上述，職工放棄休年休假，需要符合兩

個條件：其一為企業主動安排而職工不休；其二

為職工因本人原因書面提出不休。所以有的企業

規定：「年休假必須在每年的 12月 31日或次
年的 3月 31日前休完，逾期不休自動歸零。」
這樣的規定顯然是有法律風險的。

Q6：職工不願意根據企業安排休年休假，
希望支付工資，是否可以呢 ?

如果職工不願意根據企業安排休年休假，希

望支付工資，企業可以拒絕，因企業已經按照

《企業職工帶薪年休假實施辦法》第 9條規定，
根據生產、工作的具體情況，並考慮職工本人意

願，統籌安排年休假，以保障職工的年休假權

利。如職工不願意休年休假，視為職工自願放棄

自己的權利，企業沒有義務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資

報酬，亦即企業安排職工休年休假，但是職工因

本人原因且書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企業可以只

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間的工資收入。

Q7：因企業的工作需要，致使職工不能休
年休假時，對其應休未休的年休假天

數，是否要支付加班費 ?

《企業職工帶薪年休假實施辦法》第 10條
規定：「用人單位經職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

安排職工年休假天數少於應休年休假天數，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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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年度內對職工應休未休年休假天數，按照

其日工資收入的 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資報
酬，其中包含用人單位支付職工正常工作期間

的工資收入。」這是指用人單位因工作需要不

能安排職工年休假，致使職工無法享受年休假

時，企業應當按照該職工日工資收入的 300%
支付年休假工資報酬 (含年休假天數的正常工
作期間工資收入 )。
《企業職工帶薪年休假實施辦法》第 11

條規定：「計算未休年休假工資報酬的日工資

收入按照職工本人的月工資除以月計薪天數

（21.75天）進行折算。」所稱的月工資是指
職工在用人單位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資報酬前

的 12個月剔除掉加班工資後的平均工資，在
本單位工作未滿 12個月的，按實際工作月份
計算月平均工資。

Q8：企業未安排年休假的責任是什麼 ?

企業不安排職工休年休假又不依照《職工

帶薪年休假條例》及《企業職工帶薪年休假實

施辦法》的規定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資報酬的，

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依據職

權責令限期改正；對逾期不改正的，除責令該

企業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資報酬外，企業還應當

按照未休年休假工資報酬的數額向職工加付賠

償金；對拒不執行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資報酬、

賠償金行政處理決定的，由勞動行政部門申請

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結   論

由於兩岸的年休假規定內容差異性甚大，

台商及負責員工日常管理作業的台籍幹部應當

對年休假的法律規定，不論是程序或內容都應

當進一步學習與了解。依據年休假的法律規定，

除了在「勞動合同」事先進行約定事項外，同

時與職工協商後，制定企業年休假管理制度 (規
章制度 )，主動落實執行「年度帶薪年休假計
畫」，鼓勵職工休年休假。

廣告


